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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 
一、行政機關主管人員移交時，其移交之事項與程序依法如何規定？（25分） 

試題評析 
公務人員交代條例今年首度納入考試範圍，第一次出題主要測試考生對法條熟悉的程度與整理的

能力。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三回，薛律師編撰，頁86-109。 

 

答： 
行政機關主管人員移交時，移交之事項與程序依據公務人員交代條例（下稱本條例）之規定，說明如下： 
(一)所稱主管人員者，係指本機關內主管各級單位之人員。 
(二)主管人員移交之事項，規定於本條例第5條： 

主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如左： 
一、單位章戳。 
二、未辦或未了案件。 
三、所屬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主管或經管之財物事務總目錄。但該總目錄如有錯誤時，所屬次一

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應負其責任。 
(三)主管人員移交之程序，規定於本條例第5條： 

1.本條例第7條規定：主管人員交代時，應由機關首長派員監交。 
2.本條例第10條規定：主管人員移交，應於交卸之日，將本條例第5條第1、第2兩款規定之事項，移交完

畢；其第3款規定之事項，應於三日內移交完畢。 
3.本條例第14條規定：主管人員移交時，由後任會同監交人於前任移交後三日內，接收完畢，與前任會銜

呈報機關首長。機關首長對於前項呈報，應於十日內予以核定，分別行知。 
4.本條例第16條規定：各級人員移交，應親自辦理，其因職務調動必須先行離開任地，或有其他特別原因

者，經該管上級機關或其機關首長核准，得指定負責人代為辦理交代，所有一切責任，仍由原移交人負

責。 
5.本條例第17條規定：各級人員逾期不移交或移交不清者，其上級機關或本機關首長，應以至多不過一個

月之限期，責令交代清楚，如再逾限，應即移送懲戒，其卸任後已任他職者，懲戒機關得通知其現職之

主管長官，先行停止其職務。 
6.本條例第18條規定：財物移交不清者，除依前條規定處理外，並得移送該管法院，就其財產強制執行。 
 

二、甲鄉鄉民代表會議決甲鄉下水道工程之預算執行事項，要求甲鄉公所應先選擇本鄉之工程公司

施作。鄉民代表乙之夫丙經營設址於甲鄉之工程公司。乙並參與該次鄉民代表會之決議。請問

該決議之效力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測試考生對於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實例操作的能力，以及是否熟悉法律規定。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薛律師編撰，頁121-147 

答： 
(一)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9條之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

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

一項所定之人員。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四、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

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本法第2條及第3條亦定有明文。 
(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規定：下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一、總統、副總統。二、行

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三、政務人員。四、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

戰略顧問。五、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公營事業總、

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六、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七、軍事單位上校編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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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各級主官、副主官及主管。八、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

長。九、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十、法官、檢察官、行政執行官、軍法官。十一、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

人員。十二、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會計、審計、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金融監督暨

管理、公產管理、金融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監理、環保稽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其

範圍由法務部會商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其屬國防及軍事單位之人員，由國防部定之。十三、其他職務

性質特殊，經主管府、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三)依前開規定，乙為鄉民代表應屬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自應遵守利益衝突迴避之相關規定。從而，丙

夫為乙之配偶，當屬本法所稱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丙所經營之工程公司亦屬之。 
(四)是以，乙應按下列規定迴避之： 

1.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議案之審議及表

決。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前項情形，公職人員應以書面分

別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所定機關報備。（參見本法第10條） 
2.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向下列機關申請其迴避：一、應迴避者為民意

代表時，向各該民意機關為之。二、應迴避者為其他公職人員時，向該公職人員服務機關為之；如為機

關首長時，向上級機關為之；無上級機關者，向監察院為之。（參見本法第12條） 
(五)本法第12條雖規定：「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行迴避前，對該項事務所為之同意、否決、決定、建

議、提案、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應由其職務代理人重新為之。」然而，乙為民意代表，其未依上開規定

迴避，並無法適用前開規定，所為決議行為尚不能認屬無效。蓋議會決議係採委員會制之多數決，不因其

中一人之未迴避而影響其決議之效力。 
 

三、行政院某部簡任十二職等參事丁，其妻戊於丁留職停薪期間參選立法委員選舉。丁為戊遊行拜

票助選。請問丁之行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25分） 

試題評析 測試考生對於行政中立法實例操作的能力，以及是否熟讀相關函釋。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銓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二回，薛律師編撰，頁94-96。 

 

答： 
(一)按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下稱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 
(二)本法第9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

政治活動或行為：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二、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三、主

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四、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

對象表達指示。六、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七、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行

為。」其中第6款已明文禁止「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 
(三)然而，案例情形丁與戊係配偶關係，且丁係於留職停薪期間，可否為前開站台、遊行或拜票之行為？頗生

疑義： 
1.銓敘部於98年10月8日部法一字第0983115556號函釋謂： 

查公務人員為公職候選人之配偶時，得否於請假或留職停薪期間從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

立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禁止之政治活動或行為，前經本部本（98）年9月17日部法一字第0983106296  

號電子郵件解釋略以，中立法第9條第1項各款行為，公務人員無論是否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均不得為

之，以及留職停薪人員因仍具公務人員身分，故其仍應遵守中立法之相關規定，並無因留職停薪或請假

而有不同限制；又中立法第9條第1項亦未就公務人員為公職候選人之配偶時有不同限制，因此，公務人

員縱使為公職候選人之配偶，仍不得於請假或留職停薪期間從事中立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禁止之政治活

動或行為在案。 

中立法第9條第1項就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之限制，亦未就公務人員為公職候選人之直系血親（父母、

子女）而有不同限制。因此，公務人員之直系血親（父母、子女）參加公職人員選舉，公務人員尚不得

於請假或辦理留職停薪期間，為其直系血親（父母、子女）從事中立法第 9條第1項各款所禁止之政治活

動或行為，如公開站台、遊行或拜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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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法施行細則第6條復規定：「本法第9條第1項第6款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指為公職候選人站台

或助講之行為；但不包括公務人員之配偶或一親等直系血親為公職候選人時，以眷屬身分站台未助講之

情形。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指為公職候選人帶領遊行或為遊行活動具銜具名擔任相關職務。所

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拜票，指透過各種公開活動或具銜具名經由資訊傳播媒體，向特定或不特定人拜票

之行為。」 

(四)綜上所述，丁雖已辦理留職停薪，但留職停薪人員因仍具公務人員身分，故其仍應遵守本法之相關規定，

並無因留職停薪或請假而有不同限制。再者，戊雖為丁之配偶，依本法施行細則第6條之規定，至多容許丁

以眷屬身分站台但亦不能助講，更不能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或拜票。是以，倘若丁為戊站台助講、帶領

遊行或為遊行活動具銜具名擔任相關職務或透過各種公開活動或具銜具名經由資訊傳播媒體，向特定或不

特定人拜票等行為，顯然已經違反本法之規定。 
 
四、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不同他機關指名商調之決定，應如何救濟？（25分） 

試題評析 測試考生對於任用法與保障法整合的能力。 

考點命中 《高點現行考詮制度（含公務員法）講義第一回》，薛律師編撰，頁112-119 

答： 
(一)業務需要時經原服務機關同意，方得指名商調其他機關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法)第22條：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

指名商調特種考試及格人員時，仍應受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1條：本法第二十二條所稱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指各機關職務出缺，如因業務需要，需任用其

他機關人員時，應經該機關依公務人員陞遷法規規定辦理後，詳細敘明擬調人員之職稱、姓名及擬任之職

務，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始得調用。 
(二)原服務機關之核定結果應函復擬任機關，並副知當事人： 

茲以實務作業上，各主管機關對於人事任免權責，因職務不同，訂有不同層級之授權規定，致人員商調程

序作業繁簡有別，為期統一作業，規定公務人員商調作業程序如次：（一）擬任機關擬商調其他機關現職

人員時，由擬任機關或擬任職缺之任免權責機關逕函當事人原服務機關辦理商調，並由原服務機關依下列

程序辦理：1.當事人之任免權責屬原服務機關者，由原服務機關本於權責決定是否同意過調，並逕函復擬

任機關。2.當事人之任免權責非屬原服務機關者，由原服務機關層報任免權責機關核復擬任機關，並副知

原服務機關；或由原服務機關層報任免權責機關請示後，由原服務機關依核定結果函復擬任機關。（二）

當事人原服務機關如函復同意過調，擬任機關或擬任職缺之任免權責機關即據以發布當事人新職派令。

（三）至於當事人之擬任與擬免職務，屬同一派免權責機關時，由擬任機關先行函詢原服務機關同意過調

後，簽報派免權責機關並敘明已洽得原服務機關同意，再由派免權責機關核布。（參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9.01.28. 臺八十九局力字第００一六一三號函） 
服務機關對於他機關之指名商調案件，應將復函一併副知當事人。但任免權責（含經授權具派免權責）機

關與所屬機關間或同一任免權責機關所屬不同機關間之指名商調案件，得以機關首長簽章同意之「會簽」

或「公務電話紀錄」影本副知當事人。（參見銓敘部96年7月30日部法二字第0962807748號函） 
(三)惟若公務人員提起保障事件，經保訓會決定撤銷者，自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年內，該公務人員經他機關

依法指名商調時，服務機關不得拒絕。此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條之規定自明。 
 


